
关于对源渤科技发展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【2023】第 081 号 

 

源渤科技发展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源渤科技）董事会、立信中联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审计意见 

你公司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分别为

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、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连续三年

变更审计机构；审计意见分别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

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、保留意见。2021 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

基础为会计师对持续经营能力、销售业务的真实性、未决诉讼等事项

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2022 年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基础为

2021 年度确认的成都上善宫贸易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服务收入

198,019.80 元，会计师仅取得银行回单和发票，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

程序对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收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你公司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审计收费分别为 7.8 万元、10 万元，2022

年审计费用上涨 28.2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与成都上善宫贸易有限公司的合作背景、销售内容、

销售金额、结算约定、交付方式、收入确认时间及依据等说明相关收



入确认是否真实、准确； 

（2）结合经营计划、在手订单及执行情况、现金流情况等说明

你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是否

适当，已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措施的具体效果，拟采取的措施及

进展； 

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说明上期无法表示意

见事项的消除情况和本期审计意见的合理审慎性，相关重要科目期初

余额可能存在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再具有广泛性的原因，是否

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。 

 

2、关于经营业绩 

你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2,976,300.00 元，均来自 2022 年 12 月

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源渤科技发展（厦门）有限责任公司，前五大客户

均为个人，对其销售占比 56.23%。你公司报告期内发生营业成本

1,785,780.00 元，综合毛利率为 40%，供应商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

司今日异彩（厦门）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，对其采购占比为 100%。

你公司披露本期商业模式发生变化，上期为向软件行业企业提供专业

的技术人员及服务，本期为外部采购软件直接销售，从中赚取差价。

根据报表附注，你公司销售商品以时点法确认收入，提供服务收入以

时段法确认收入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子公司软件销售属于定制化软件还是标准化软件，后



续是否需要向客户提供持续服务，前五大客户均为个人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子公司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前是否拥有控制权，公司属于

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；并结合相关情况说明本期收入确认的具体

政策，包括采取时点法或时段法、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收入，相关

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采购软件的市场价格等说明向关联方采购定价的公允

性，是否存在关联方对公司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；说明相关成本费

用归集的准确性及完整性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

的合理性； 

（3）说明公司是否有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，是否对关联方供应

链产生依赖，该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 

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就公司收入确认的

合规性发表核查意见。 

 

3、关于债务重组 

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1,328,481.28 元，其中债务重组收益

987,000.57 元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债务重组的具体情况、债务重组的真实性和公允

性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 

4、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

你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披露《会计差错更正公告》。根据公



告披露，你公司 2021 年将子公司北京衡意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

未完全注销或未出售情况下调出合并报表范围。而截止 2023 年年度

报告披露日，北京衡意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仍未完全注销或出售，

本次更正后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 2021 年将北京衡意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

表的依据，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截至报告

期末是否仍控制北京衡意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你公司目前对其

纳入合并范围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； 

（2）结合出现错报的原因，说明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

陷，现有会计核算、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是否完善健全，是否能够

保证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完整。 

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就公司合并范围确

定的合规性发表核查意见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；

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6 月 21 日 

 


